
永州经清远至广州高速铁路清远西站综合

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、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

采购需求书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清远市清新区交通运输局

中介服务名称 ： 永州经清远至广州高速铁路清远西站综合交通

枢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、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咨询服务

联系方式： 叶飞鸿 0763-5810585

地 点 ：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新城路 1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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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

暂无资质要求。

二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1.以汉语文字编制永州经清远至广州高速铁路清远西站综

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《项目建议书》《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并出版，最终交付的咨询成果文件，应提供纸质装订本

及电子文本；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形成的中间成果（如初稿、修

编稿等），以不可编辑电子文本形式提供。

2.中选机构（乙方）应提供合法合规有效的技术咨询服务。

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编制相关报告，并确保工作开展深度和报

告编制内容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颁布的政策要求和技术要

求。乙方向甲方交付正式咨询成果文件纸质装订本 5 份，电子

文本 1 份。如因政府部门对项目开展评审对咨询成果文件份数

有额外要求，则应以满足政府评审需求的份数为标准进行交付。

3.合同正式签订并生效后，乙方应于 7个工作日内，提供

初步资料清单。在甲方按初步资料清单完整提供相关文件资料

后，乙方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项目咨询成果初稿。在

收到甲方对项目咨询成果初稿的审核意见后，乙方应尽快完成

修编工作，工作进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项目咨询成果送审稿

通过审核后，乙方向甲方出版并交付咨询成果文件。在编制报

告的工作开展过程中，如确有须甲方补充提供的资料，应及时

提供，如由此影响编制进度，乙方提交成果时间相应顺延。

三、验收标准

项目咨询成果通过甲方验收。验收时间：根据相关政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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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工作时间确定。

四、结算方式

以后续合同签订条款为准。

五、公开选取方式

方案择优选取。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六、服务时间和合同履行地点

自合同正式签订并生效之日起，至合同项下乙方技术咨询

服务工作完成、甲方技术咨询服务款项足额支付，且合同项下

双方权利和责任履行完毕时，自然终止。合同履行地点：本合

同在广东省清远市履行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乙方应按工期要求完成合同项下技术服务工作，如因乙方

自身原因延迟提交相应咨询成果文件，甲方有权利向乙方主张

逾期违约金，标准为当前阶段服务内容对价的 1‰/日。逾期提

交 30 日以上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不承担后续责任。如

因项目本身原因或者其他客观原因导致项目时间延长的，项目

工期顺延，双方互不就此追究相关责任。

八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合同履行期间，双方确认存在重大变更事项或须补充约定

的未尽事宜，可通过书面形式进行确认，签订补充协议供双方

遵照履行。补充协议中与本合同相悖的约定，以补充协议为准；

存在多次补充协议约定的，以后签约订立的补充协议为准。因

本合同引起或者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，甲、乙双方

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任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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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争议。

九、备注

具体事宜以合同签订条款为准。


